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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233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公告编号：2021-104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昆股份”或“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召开八届十一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及《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

经公司向福建省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申请，现已完成合资公司工商登记，并于 2021
年 12月 21日取得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登记内容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23MA8UEGNW7F
名称：福建恒海新材料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次三路 588号；
法定代表人：钟玉庆；
注册资本：35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1年 12月 21日；
营业期限：2021年 12月 21日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面料纺织加工；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

品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
技术研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110 证券简称：东方材料 公告编号：2021-072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全资孙公司上海馥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馥欣新能源”）的通知，因业务发展需要，馥欣新能源对其注册地址进行变更。 近日，馥欣新
能源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
况如下：

一、 本次变更情况
公司名称 变更前注册地址 变更后注册地址

上海馥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391-393号（单号）4层
（集中登记地）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38 号 1601J
室

除注册地址发生变更外，馥欣新能源其他工商信息未发生变化。
二、变更后工商登记信息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MA1G5X1N5R
2、 名称：上海馥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38号 1601J室
5、 法定代表人：庄盛鑫
6、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万元整
7、 成立日期：2020年 12月 15日
8、 营业期限：2020年 12月 15日至 2040年 12月 14日
9、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

展览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市场营
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销
售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日用家电，搪瓷制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文具用品，纸制品，建筑材料，建筑装
饰材料，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办公设备，劳动保护用品，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颜料，工程
塑料及合成树脂。（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证券 公告编号：2021-061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英证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一、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日，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同

意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均变更为人民币 2,831,773,168元。 具体情况参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 日披
露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号）。

近日，公司完成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无锡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由 237,811.9万元整变更为 283,177.3168万元整。

二、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鉴于姚志勇先生不再担任华英证券董事长职务，公司根据《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委派葛

小波先生担任华英证券董事长并相应担任其法定代表人。
近日，华英证券完成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无锡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换发的《营业执照》，华英证券法定代表人由姚志勇先生变更为葛小波先生。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1 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达股份”、“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对福达股份 2021年 7月 12日至 2021年 12 月 14 日（以下简称“检查期间”）的运行情况进
行了现场检查，并出具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4 日通过查阅公司治理制度和三会会议文件；

访谈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察看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管理场所；取得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和使
用凭证等材料；查阅重大合同等方式，对福达股份检查期间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信息披露情
况、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
交易情况、对外担保情况、重大对外投资情况、经营状况等进行了检查。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相关治理制度、三会会议文件；访谈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等方式，保荐机构认为：

检查期间，福达股份的《公司章程》得到有效执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三会会议材料已经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并保存完整；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要求履行职责；公司内部机
构设置和权责分配基本合理，公司组织结构健全、清晰，并能实现有效运作。

（二）信息披露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三会会议资料、公告文件、信息披露内部审批记录等，保荐机构认为：检查期间，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通过抽查检查期间
公司主要账户的资金往来情况、访谈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保荐机构认为：检查期间，公司在人员、
资产、财务、机构、业务方面保持独立；建立了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相关制度；不存
在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通过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核对募集资金账户银行对账单、核查募集资金使用相关凭证

及相关决议公告等资料，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建立健全了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制度，及
时签订并有效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 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经核查，公司在检查期间未发生未经授权的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

资的情况，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经营状况
通过查阅公司最近披露的财务报告、业绩快报，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经营情

况，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顺应了国内汽车市场产销稳步增长的趋势，通过提升品质、推进精益制造、优
化客户产品结构等多项措施，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步提升，符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及整体市场变化的
情况。 公司的经营模式、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治理及经营管理状况正常。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保荐机构已提请公司关注行业变化趋势，控制市场和经营风险，同时关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

项目实施情况。
四、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

告的事项
检查期间内，福达股份不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在本次持续督导现场检查的工作过程中，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保证了检查工

作的顺利进行。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检查期间，福达股份公司治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方面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情形；有效执行了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未发生未经
授权的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的情况，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和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的经营模式、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治理及经营管理状况正常。

保荐代表人签名：郁伟君 余 姣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256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3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子公司”）收到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拨付的宏和电子项
目银行贷款贴息补助资金人民币 1000.00万元，子公司所在地政府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区政府为

了鼓励子公司加快项目的投资建设，按照开发区特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政策，给予子公司项目建设投
资银行贷款贴息补助。 子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0日已收到该笔政府贴息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上述政府贴息补助款人民

币 1000.00万元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将于收到时计入递延收益，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在
该项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摊，计入其他收益，分摊时间至少为 10年。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款预计对公司未来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收入的会计处理
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557 证券简称：ST起步 公告编号：2021-163
转债代码：113576 转债简称：起步转债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东香港起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起

步”）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湖州鸿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湖州鸿煜”）转让其持
有公司的 143,843,689股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于 2021年 12月 20日办理完毕。

●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之后，公司控股股东由香港起步变更为湖州鸿煜，实际控制人由章利
民变更为陈丽红。

● 本次目标股份在提交过户申请时仍处于质押状态及司法标记状态，对应质押的质权人分别出
具《质权人无异议函》同意目标股份在质押状态下直接转让给湖州鸿煜，过户完成后，所对应的质押登
记解除；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准许过户的函》，同意目标股份在司法标记状态下直接转让给湖
州鸿煜，过户完成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目标股份的冻结要求及标记自动解除。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
认书》， 公司控股股东香港起步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湖州鸿煜转让其持有公司 143,843,689 股的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的 29.00%，过户登记手续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办理完
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香港起步于 2021年 10月 24日与湖州鸿煜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湖州

鸿煜将通过协议转让取得香港起步持有的公司 143,843,689股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截至 2021 年 10
月 22日）的 29.00%，转让价格为 7.23元/股，合计 1,039,989,871.47元。 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完成将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将由香港起步变更为湖州鸿煜，实际控制人将由
章利民变更为陈丽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40）。

二、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的情况
香港起步、湖州鸿煜分别与青田经济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分公司、青田富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三方协

议，约定湖州鸿煜向上述质权人支付股份转让款用于偿还香港起步质押股份对应的担保债权。 截止办
理本次过户登记时，湖州鸿煜已向上述质权人账户或共管账户支付 573,809,084.56元。

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时，上述质权人分别出具《质权人无异议函》，同意目标股份在质押状态下直接
转让给湖州鸿煜，并同时递交解除证券质押申请材料。 过户登记完成后，目标股份所对应的质押登记
解除。

2021年 12月 14 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21）浙 06 财保 3 号】及《准许过
户的函》，同意本次目标股份在司法标记状态下直接转让给湖州鸿煜，协议转让完成后，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上述股票的冻结要求及标记自动解除。

2021年 12月 21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
认书》，本次协议转让双方已于 2021年 12月 20日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三、本次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前后交易双方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总股本：截至 2021 年 12 月 20 日）的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湖州鸿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 0 143,843,689 29.00

香港起步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92,731,934 38.85 48,888,245 9.86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由香港起步变更为湖州鸿煜，实际控制人由章利民变更

为陈丽红。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前， 香港起步持有公司 192,731,934 股股票， 其中累计质押 186,046,895

股，占其持有股份的 96.53%；累计被司法冻结 6,685,039 股，占其持有股份的 3.47%；累计被司法标记
186,046,895股，占其持有股份的 96.53%；累计被轮候冻结 4,451,521股，占其持有股份数量的 2.31%。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完成后，香港起步持有公司 48,888,245 股股票，其中累计质押 42,203,206 股，
占其持有股份的 86.33%； 累计被司法冻结 6,685,039股， 占其持有股份的 13.67%； 累计被司法标记
42,203,206股，占其持有股份的 86.33%；累计被轮候冻结 4,451,521股，占其持有股份的 9.11%。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933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1-072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1年 12月 20日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785,000股
一、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情况
根据《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

划”）以及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睿能科技”）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已办理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现将具体
情况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的具体情况
1、预留授予日：2021年 12月 2日
2、预留授予价格：7.42元/股
3、预留授予对象：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管理骨干、技术骨干、业务骨干
4、预留授予人数：31名
5、预留授予数量：785,000股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股普通股
7、实际授予数量和拟授予数量的差异性说明
（1）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 10,000,000 股，
其中，拟向 247名股权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9,500,000股公司限制性股票，预留股数 500,000 股。 本次限
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价格为人民币 6.92元/股。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弃购等原因，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人数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3 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参与本激励计划，6 名激励对
象未全额认购公司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放弃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95,000 股，调整至预留部分；在缴
款验资环节，1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参与本激励计划，4名激励对象未全额认购公司向其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放弃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61,000股，直接调减取消授予。

因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由 247名调整为 233 名，首次实际授予总额调整为 8,844,000 股，
预留部分的总额调整为 795,000股，直接调减取消授予 361,000股。

（3）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以 7.4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32名激励对象授予 795,000 股限制
性股票。

在缴款验资环节，1 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参与本激励计划，其放弃的限制性股票 10,000 股，将直
接调减取消授予。 因此，本次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由 32 名调整为 31 名，本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总额为 795,000股，实际认购总额 785,000股，直接调减取消授予 10,000股。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 本次完成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以及激励对象与公司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授予情况不存在差异。

（二）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

职务 授予数量
（股）

占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授予前股本总额（210,077,200股）
的比例

管理骨干、 技术骨干、 业务骨干（31
名） 785,000 100.00% 0.37%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一）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48个月。
（二）限售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

月、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
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
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该等股份将一并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预留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预留授予部分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
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

（三）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解除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除满足与授予条件一致的相关要求外，必须同时满足

如下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期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除限售，以达到业绩考核

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安排 业绩考核目标

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 8,000万元

预留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1年、2022年两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17,000万元

预留授予部分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1年、2022年、2023年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27,000万元

注：上述“净利润”指标均指以不计算股份支付费用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在解除限售日，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若因公司未满足上述业

绩考核目标，则所有激励对象当年度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
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

2、个人层面考核要求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后，需对激励对象个人进行考核，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

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按下表考核结果等级表确定：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等级

A
（卓越）

B+
（优秀）

B
（良好）

B-
（合格）

C
（待改进）

D
（不合格）

个人层面
解除限售比例 100% 75% 0%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达成后，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
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个人绩效考核待改进、不合格等原因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由公司
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出具了《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华兴验字[2021]21010950037号）。截至 2021年 12月 4日止，睿能科技已收到 31名股权激励
对象缴纳的 785,000股的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5,824,70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785,000 元，计入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5,039,700元。 各股权激励对象均以货币出资。

睿能科技本次变更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0,077,200元，实收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210,077,200
元，截至 2021年 12月 4日止，睿能科技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0,862,200 元，累计实收资
本（股本）为人民币 210,862,200元。

四、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完成了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

作，并向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为 785,000股，股票登记
日为 2021年 12月 20日。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10,077,200 股增加至 210,862,200 股，导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

生变动，但未导致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具体如下：

控股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授予完成前
持股比例

授予完成后
持股比例

睿能实业有限公司 135,394,736 64.45% 64.21%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 8,844,000 785,000 9,629,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1,233,200 0 201,233,200

总 计 210,077,200 785,000 210,862,200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相关规定，公司以授予日收盘价与授予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公司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

响。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日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021-2024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如下表所
示：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需摊销 的总费 用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785,000 561.28 28.58 347.24 133.72 51.73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
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
度审计报告为准。

2、如上表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等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特此公告。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988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1-078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天宝山矿区铅锌多金属矿深部增储勘查项目”2.00 亿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资金的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1年 2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2021年 12月 21日， 公司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500.00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并已及时将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独立财务顾问及其项目主办
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 18,500.00 万元，公司将在
到期日之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229 证券简称：奥翔药业 公告编号：2021-049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在确保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5日披露的《浙江奥翔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8）。

截至 2021年 12月 20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全部归还
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1-072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3352 号）（以下称“通

知书”）。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上交
所主板和深交所主板、B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
解释，并在 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在规定期限内及时组织书面回复材料报送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21-082
债券代码：128083 债券简称：新北转债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陈福旭先

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陈福旭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陈福旭先生
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陈福旭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陈福旭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对陈福旭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1-088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解郁除烦胶囊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

品注册证书》。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基本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解郁除烦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每粒装 0.4g
注册分类：中药 1.1类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药品标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210008
药品注册证书编号为：2021S01261
上市许可持有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生产企业：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本品上市，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解郁除烦胶囊是公司在临床经验方基础上自主研制的中药创新药，其功能主治为：解郁化痰，清

热除烦。 适用于轻、中度抑郁症中医辨证属气郁痰阻、郁火内扰证，症见情绪低落、心绪不宁、咽中如有
异物、胸脘痞闷、食欲不振、易叹气、失眠多梦、头晕耳鸣、口苦咽干、大便秘结，舌红苔腻、脉弦滑等。 公
司拥有该药独立完整的知识产权。

公司对该药开展了多中心、随机、双盲双模拟、安慰剂和盐酸氟西汀片平行对照的临床试验，结果
显示：主要疗效指标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分较基线下降值，试验组疗效优于安慰剂组，非
劣于盐酸氟西汀片组；改善精神抑郁、心绪不宁、胸脘痞闷、食欲不振、善太息（易叹气）、失眠多梦、头
晕耳鸣、咽堵（咽中如有异物）、口苦咽干、大便秘结等中医证候单项症状评分以及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评分。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主要风险提示
解郁除烦胶囊新获得《药品注册证书》，预计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尽快

启动该产品的相关生产和销售工作。
由于药品生产和销售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1-093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 2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证书号：第 15191828号
专利名称：一种调节组件及导辊机构
发明人：芦山；卢阳；康家虎；张建军；芦婷；魏友芳
专利号：ZL 2021 2 0660445.8
专利类型：实用新型专利
专利申请日：2021年 3月 30日
专利权人：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12月 17日
专利权期限：本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二、证书号：第 4853825号
专利名称：一种剥离偏光片的方法和鉴定偏光片类型的方法及其系统
发明人：周婷婷；梁郅旺；钟铁涛；霍丙忠；孙琴
专利号：ZL 2018 1 1547984.X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证书
专利申请日：2018年 12月 18日
专利权人：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12月 17日
专利权期限：本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专利的取得，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不构成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确立公司的自主知识

产权优势，并对公司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及品牌影响力提升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提升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三、备查文件
《专利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301066 证券简称：万事利 公告编号：2021-028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
要，实施万事利丝绸数码印花人工智能工厂项目，同意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杭州万事利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为主体，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公开参与竞拍《杭钱塘工出【2021】33-34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公告》中位于杭钱塘工出【2021】34号面积共计 6130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
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

2021年 12月 20日，公司与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钱塘分局签署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方为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钱塘
分局。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宗地坐落：经七路西 2020-02-3 号地块；东至经七路，南至道路，西至萧东村（东海），北至东海

横直河。
2、土地用途：工业
3、土地面积：61,303平方米
4、出让年限：50年
5、成交价格：人民币 4,667万元
四、本次竞拍土地使用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是为了实施万事利丝绸数码印花人工智能工厂项目， 为公司长远、健

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五、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尚需按合同约定的各项指标进行项目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受有关部门审批手续、

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项目实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杭州万事利丝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146 证券简称：*ST环球 公告编号：临-2021-152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林钧先生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林钧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的职务，辞职

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林钧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其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增补监事并
选举监事会主席。

林钧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公司及监事会对林钧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商赢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1-099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回购注销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中部分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中 6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决定对其已获
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4.20万份予以注销。 具体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回购注销 2020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上述 4.20万份股票期权的注销事
宜已于 2021年 12月 21日完成。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规定，不会影响公司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2021-77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
2018年第一期中期票据（18中原环保 MTN001），发行金额 5 亿元，票面利率 4.52%，期限 3 年，兑付日
为 2021年 12月 20日。

公司已按期完成 2018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兑付，本息共计人民币 522,600,000元。 本次兑付的相关
情况，可查阅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清算所（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1267 证券简称：汇绿生态 公告编号：2021-011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汇绿园林工程

评标结果公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绿园林”）参与投标项目评标结果公

示，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中标公示基本情况
公示网站：鄂州公共资源交易网
建设单位：鄂州市临空经济区工程管理中心（鄂州市临空经济区质量监督管理站）
招标代理机构：湖北省成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燕花路（鄂东大道-吴都大道）、将军大道（大桥路-燕花路）、临空大道（燕沙路-燕花路）

等五条道路生态廊道工程 EPC总承包
中标候选人：汇绿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中标价：根据联合体协议，汇绿园林作为施工方承担施工、采购任务；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作为设计方承担设计任务。 本次投标报价设计费下浮 30.46%；建安工程费下浮 12%。
燕花路（鄂东大道-吴都大道）、将军大道（大桥路-燕花路）、临空大道（燕沙路-燕花路）等五条道

路生态廊道工程 EPC总承包建安工程费 19,970.95万元，下浮后约 17,574.44万元。
开标时间：2021年 12月 20日
二、 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如能中标并顺利实施，预计将会对我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由于目前该项目尚处于评标结果公示期，汇绿园林能否取得《中标通知书》并最终签署正式合同，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391 证券简称：航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8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补助原因 收到时间 政府补助
金额（元） 补助依据 备注

企业有效发明专利补助资金 2021年 12月 6,000.00 关于发放黑龙江省知识产权促进高质量发展企业奖补资金的通知 与收益相关，属于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

高质量发展专项奖资金 2021年 12月 500,000.00 关于印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关于优化产业服务促进企业发展的若干
政策意见（修订）》的通知 -成高管发【2020】6号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资金 2021年 12月 14,988.07 无 与收益相关

**研发体系构建资金 2021年 12月 1,198,700.00 涉密 与收益相关

合 计 1,719,688.07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前次披露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止，公司共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719,688.07元。 2021年度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最终会计处理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编号：2021–074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阿控股”）的通知，获悉友阿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售股 是否为补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友阿控股 是 100,000,000 22.40% 7.17% 否 否 2021年 12月 20日 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
日

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城支行 自身生产经营

合计 - 100,000,000 22.40% 7.17%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未质押股份限售
和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友阿控股 446,448,740 32.02% 39,490,000 139,490,000 31.24% 10.01% 0 0% 0 0%

合计 446,448,740 32.02% 39,490,000 139,490,000 31.24% 10.01% 0 0% 0 0%

二、备查文件
1、友阿控股《关于股份质押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